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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实在与人类感知

物理学源自人类对自然的观察

和探索，而早期人们观察自然的主

要方式是借助自己的感觉器官，因

此小到物理学的现象、概念，大到

学科分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感

知的影响。如热学、光学、声学的

学科分类归根结底是人体的冷热感

知、视觉和听觉这三种不同的感

官，而声学中的响度、音调、音色

与光学中的颜色等概念中也总能感

受到人类感知的影子。

在漫长的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

中，人们逐渐尝试把直观感知与客

观实在分离开来，如毕达哥拉斯、

柏拉图时代，人们认为视觉是眼睛

发出射线引起的，而到了公元 11世

纪，埃及光学家阿尔哈曾就认识到

视觉的形成是外界的光线进入了人

的眼睛[1]。从阿尔哈曾的认识中可

以看出视觉和光不再是同一件事：

光是一种独立于人存在的客观实

在，而视觉则是人的一种感知。

近代物理学建立以后，人们通

常构建各种“模型”来描述客观实

在的主要性质。虽然这些描述也是

基于我们对空间、时间、数量等感

知基础上的，但它们更加抽象化和

定量化。如“光”的模型就经历了

牛顿时期的刚性实物小球，菲涅耳

时期的弹性纵波，马吕斯之后的弹

性横波，麦克斯韦、赫兹之后的电

磁波，直到量子光学中被视为有最

小能量单元的光量子——光子，同

时光子在时空中又存在波动性，波

恩将其诠释为几率波。在抽象化的

基础上，物理学进一步采取了“用

量描述质”的原则，如把光看做粒

子时，就用动量、能量来量化描述

我们关心的运动性质，而把光看做

波动(无论是弹性波、电磁波还是几

率波)时，用波速以及波函数的振

幅、频率、相位等特征量来描述其

运动性质。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探索

规律，构建光学理论[2]。

上述以模型描述世界，以理论

逼近真理的方式，在物理学中常被

认为是客观的。不过我们必须认识

到，模型化的理论并不能 100% 描

述客观的世界，即便有了许多现代

科学仪器的帮助，人在认知自然的

过程中，仍然离不开视觉、听觉、

体感等感官的作用，因此一些本来

指人感官感受的概念，和描述客观

实体的概念因为存在一定的对应关

系而被混用，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模

糊甚至曲解。

2 “光的颜色”问题

最近笔者读到河北师范大学杨

大卫老师的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

其中指出，人教版初中物理课本中

有如下错误描述：“‘红、绿、蓝’

三种色光，按不同比例混合，可以

产生各种颜色的光”。对“光的颜

色”这种错误的认识其实普遍存在

于许多科普读物甚至是教材当中，

错误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模糊了概念

描述的对象。光是自然界的一种客

观实在，而颜色这个概念描述的对

象却是视觉，是人的一种感知。

中国有句成语叫“眼见为实”，

我们通常把通过眼睛直接看到的视

为最直接的证据，是以常常把人对

某种光的视觉感受——颜色当做了

光的某种客观性质，因此许多物理

书中把“光的颜色”与“光的频

率”或“光的波长”等同起来。可

这样忽略了视觉的形成是个复杂过

程，它包括物理的部分，即外界的

光通过晶状体聚焦到视网膜，在视

网膜上清晰成像；也包括生理的部

分，即照射在视网膜上的光与视网

膜上视觉细胞中的感光蛋白发生光

化学反应，从而转化成视神经上的

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还包括心理

的部分，即传入大脑的神经信号通

过大脑的处理最终在人的感知世界

里形成明暗、色彩等感知。

从物理的角度看，如果用电

磁波模型来描述光这种客观实在，

那么广义的说，所有的电磁波在基

实在与感知——分清物理概念描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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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 色坐标图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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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质和行为模式方面没有区别，

都可以看做光，其中只有波长约

400 nm到 760 nm范围内的光能让人

产生视觉感受。而人的颜色感受又

比这个范围内各个单一波长光刺激

视觉产生的颜色感受要丰富得多。

从图 1 的 CIE 色坐标图可以看出，

波长约 400 nm 到 760 nm 范围的光

刺激视觉只能形成马蹄形曲线上的

那些颜色感受，马蹄形内部还有更

丰富的颜色感受，而这些感受可以

通过不同频率或波长的光组合刺激

视觉获得，并且这种组合方式通常

不止一种。如波长约 589 nm的钠黄

光进入眼睛可以引起黄色的颜色感

受，可同样的黄颜色感受也完全可

以由波长 550 nm左右的绿光和波长

650 nm左右的红光以一定比例同时

进入眼睛而引起。

又如“白”的颜色感受，可以

在 CIE 坐标中画任意一条通过白色

位置，且与马蹄形线两侧相交的直

线，这两个交点位置对应波长的光

以一定比例混合就能得到，这就是

“二基色”的“白光”获得方法；也

可以在马蹄形线的红、绿、蓝区各

取一个点，用相应波长对应的光以

一定比例混合，这就是“三基色”

的“白光”获得方法[3]。完全相同的色

彩感受，但引发它的客观实在——

光的频率或波长性质却可以完全不

同。此外懂摄影的朋友应该很熟悉

“白平衡”的概念，一张纸在完全不

同的光照条件下，在摄像器材的感

光元件上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人的视觉却会把这张纸默认识别

成为“白”，摄像器材必须对从感光

元件上获取的电信号进行修改，才

能和人的视觉感受达成一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视觉上

的“颜色”感知和客观实在的光的

频率或波长性质并非一一对应的关

系。某一频率的光进入眼睛会引起

某种颜色感受，可同样的这种视觉

感受却并非只能由这种频率或波长

的光引起。因此用“颜色”这个本

来基于视觉感官的概念来描述

“光”这种客观实在的性质，只是因

为与人的直接经验较为接近，所以

在日常生活甚至科学技术领域被广

泛使用。但严格说来，“光的颜色”

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使用中应

该理解其中的边界。

3 声学中的感知与实在

类似光与颜色的问题在声学中

也有类似的例子。响度、音调、音

色其实是描述人的听觉感知，而幅

度、频率和频谱则是描述客观物体

的振动性质。人的听觉与振动幅度

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光的波长与颜色

感知的对应关系要简单，但也不是

简单正比。随着振动幅度的增加，

相应的功率密度正比于振幅的平

方，人的响度感知却不随之线性增

长，描述响度感知的声强级和描述

物理实在——介质振动的功率密度

之间呈对数对应关系。笔者在参与

一些科普和科教活动、节目的设计

时，就发现人们常常本能地以为能

量加倍感受到的声音响度就会大一

倍，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混淆了

客观实在性质和人的感知。

听觉的音调、音色同样如此，

音调感知亦不能简单说成和介质的

频率一一对应，而是和介质振动的

基频单调对应。音色感知则和介质

振动的频谱对应，这一点和不同频

率光合成产生人的某种颜色感知类

似，然而这个对应关系比光的色彩

感知更为复杂，难以找到简单的规

律，至今仍是声学研究的前沿之

一，我们用人工频谱合成的方式来

还原人类的语音还不能完全做到以

假乱真。

4 厘清物理实在与人的感知

物理学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某种

意义上是人的感知与客观实在的某

种“谐振”，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主

体。物理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完

整过程是：(1)我们通过感官获取经

验；(2)在人的意识世界中构建概念

和模型与感官经验形成对应；(3)在

模型的基础上定义物理量，总结规

律和构建物理理论；(4)根据模型、

规律、理论预测客观世界中的实

验可能带来的新感官经验并验证；

(5)通过以上过程重复不断地完善理

论，让意识世界的模型和理论尽可

能地逼近反映真实的客观实在。

对初学者而言，从观察和体验

走进物理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

从感官经验开始建立基本的物理概

念也是必要的过程。但随着对物理

学底层逻辑的理解，应意识到客观

实在和人的感知之间的区别，同时

厘清建立的物理概念和物理量所描

述的对象是什么，哪些概念和物理

量倾向于描述人的感知感受，哪些

概念和物理量则更接近描述物理模

型反映的客观实在的性质。在厘清

物理实在和人的感知的区别之后，

便会意识到不同语境下相关概念和

物理量描述的对象其实并不相同。

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对应关

系，才能真正实现物理学简洁、完

备、精确地描述世界的目的。而这

种概念的厘清，本身也是加深对物

理思想理解的过程，是物理思想进

课堂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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